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决定
(2006年5月25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市委二届八次全委会精神，促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尹明善、左宗申、涂建华、孙甚林等128位同志“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
市委、市政府希望，受到表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谦虚谨慎，再接再厉，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立新功。
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以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榜样，毕力同心，兴业报国，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诚守信，依法经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百折不挠，奋发图强，不断推进企业发展壮大和民族经济的振兴；致富思源，回报人民，自觉承担起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为加快推进富民兴渝、构建和谐重庆而努力奋斗！
